招  标  公  告  
                                                编号：2014-212 
一、招标条件

海盐县天仙河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实施的海盐县2014年第二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输送一期工程)已由盐发改投〔2014〕340号文批准建设。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决定对该项目的一体化预制泵站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项目名称：海盐县2014年第二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输送一期工程）一体化预制泵站采购(总第三标段）。
2、项目规模：海盐县2014年第二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输送一期工程)受益农户1415户，涉及3个镇（街道），12座一体化预制泵站，合同估算价约1085万元。

3、招标内容：海盐县2014年第二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输送一期工程）一体化预制泵站采购(总第三标段）（详见第三章《招标需求》）。主要包括：武原街道、秦山街道、沈荡镇共12座一体化预制泵站采购；其中规模100m3/d的3套，200m3/d的2套，300m3/d的2套，350m3/d的1套， 700m3/d的1套，3800m3/d的1套，4000m3/d的1套，5000m3/d的1套。

4、交货期：由买方根据工程计划以书面通知卖方，卖方在接通知后60天内完成交货。
5、质量要求：制作及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及招标文件的合格要求，同时符合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的质量、安全要求。一次性验收合格。  
3、 合格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具有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投标人的特定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一体化泵站制造商或其唯一指定授权代理商。制造商注册资金须达到2000万人民币及以上（以公告发布日前为有效，外币以开标当日中国银行的挂牌汇率折算）。投标人若为代理商的，其注册资金须达到100万元及以上且须获得注册资金达到2000万人民币及以上（以公告发布日前为有效，外币以开标当日中国银行的挂牌汇率折算）的一体化泵站制造商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指定授权。
    （2）水泵和一体化泵站须是同一个品牌制造商，投标时需提供承诺书，并盖制造商公章。推荐品牌：飞力、海斯特、格兰富、威乐或同档次及以上的品牌产品。

（3）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招标代理机构于2014年12月12日至2014年12月19日（法定公休日、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在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集中出售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收取工本费500元，售后不退，逾期不再出售。

4.2凡符合资格条件并有投标意向者请在以上同一时间在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报名并按本公告要求的时间、地点购买招标文件。

4.3报名时应向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受理窗口和嘉兴市建新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提交以下资料（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人：於永芳，联系电话：0573-86117856)：

（1）单位介绍信。

（2）经有关部门年检通过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3）报名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4）若为代理商，唯一指定授权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4.4投标人应当按招标文件要求向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20万元整人民币的投标保证金（银行汇票、电汇或网银）。开户名称：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海盐城北支行，帐号：385758361579。

五、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地点
1、投标文件送交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1月7日14时00分（北京时间），投标文件必须在上述时间前送交至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受理窗口（海盐县武原街道枣园东路100号）。

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3、投标文件递交时还应办妥交易席位费（每家投标单位600元/月）。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海盐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www.hyztb.gov.cn)上发布。

七、有关本项目投标、开标、评标的具体事项，请详阅招标文件，其他事宜请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招标人：海盐县天仙河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人代表人：（盖章）  
联  系  人：方永锋          联系电话：0573-86115399

招标代理机构：嘉兴市建新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盖章）
办公地址：海盐县武原街道秀水路193号
法人代表人：（盖章）    
联系人：郑晓琴       联系电话：0573-86120371     传真：0573-86120311

编制人：                      项目负责人： 
日期：2014年12月5日
